
 购买公务用车社会服务
招 标 文 件
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二〇一九年八月
福建中医药大学购买公务用车社会服务，经校后勤管理处招标工作小组研究同意，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校内公开招标遴选，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购买公务用车社会服务
2.招标内容：19座（不含）以下小型客车公务接送：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至长乐国际机场、福州站、福州南站；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至市区

3.服务期限：签订贰年服务合同；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即与采购方签订合同并投入运行。
4.服务限额：按实际服务量据实结算，采购人不保证入选后的采购额。
二、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
1.投标人必须在福州本地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能力提供招标服务。
2.投标车辆必须合法有效并符合国家的各项规定，具备汽车租赁经营许可。
3.投标人须提供自有B级车（帕萨特、凯美瑞、天籁等同级别车）10部（含）以上，7座到15座商务车（别克GL8、丰田等同级别车）10部（含）以上（13到15座至少1部）的清单及提供具有固定的租赁车辆检修的证明文件。

4.投标人须提供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3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的投标。
6.本项目不接受个人挂靠车辆参与投标。
7.本项目不接受从事网络约车相关公司参与投标。
三、投标人须知

1.招标文件领取：投标人自行网上下载招标文件。下载地址：福建中医药大学通知公告（www.fjtcm.edu.cn/）。

招标公告以及招标文件内容如有更正，以上公告地址（www.fjtcm.edu.cn/）通知，请投标人自行关注。
2.标书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8月26日上午11:30
3.标书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车辆科2楼办公室，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开标时间：2019年8月27日上午10:30
5.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后勤管理处会议室（旗山校区）
6.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7.中标人在接到中标通知后，5日内应签订采购合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8.凡对本次招标事宜有疑问，请与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联系。
联 系 人：吴老师

电    话：0591-22861393，15080461910
四、投标报价和说明

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
	行程
	车型
	最高控制价格

	旗山校区——长乐国际机场
	B级车
	400

	
	7座商务车
	600

	
	15座旅行车
	900

	旗山校区——福州站
	B级车
	18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450

	旗山校区——福州南站
	B级车
	260

	
	7座商务车
	350

	
	15座旅行车
	550

	旗山校区——市区（三环内）
	B级车
	20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450

	长乐国际机场——市区（三环内）
	B级车
	350

	
	7座商务车
	550

	
	15座旅行车
	800

	福州站——市区（三环内）
	B级车
	150

	
	7座商务车
	250

	
	15座旅行车
	400

	福州南站——市区（三环内）
	B级车
	20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500


说明：
 1.以上报价是按单程计价接（送）价格，报价包含所有服务价款和税金；
 2.“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为本项目最高限价，投标人所报价格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3.本项目报价人采取统一一个下浮率（%）方式进行报价，投标人应根据“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进行下浮率（%）报价；
 4.结算单价主要以“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中的最高限价单价为基准价扣除供应商报价下浮率（%）计算。即结算价=基准价×（1-下浮率（%））；
 5.未列入地点价格另行商议；
 6.早6点前、晚11点后出车以及有人跟车接送每趟另加50元。
五、投标文件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应具备本次招标服务的经营范围）
2.汽车租赁经营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3.投标车辆营运清单

4.投标车辆相关保险的证明材料

5.具有固定的租赁车辆检修的证明文件

6.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

7.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 
8.投标报价清单（按附件一：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格式填写）
9.承诺书（按附件二：承诺书格式填写）
10.参加政府采购活动3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六、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采用打印方式，要求每页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骑缝章无效）；
2.投标文件按规定进行密封，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
3.所有文件需装在文件袋中，封面写明：招标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
4.投标报价清单需用信封单独封装，与其他投标材料一起放入投标材料文件袋中，投标报价清单如未单独封装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七、评标原则

本项目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下浮率高）中标法。投标人满足3家及以上可开标，若投标人不足3家，招投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八、定标方法
1.经资格性审查，对通过审查的投标人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所有有效投标人投标报价最低的为中标人（如遇报价相同的有效投标人由评委采用随机抽取形式最终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2名，最低价中标的，为首选购买对象；次低价中标的，为备选购买对象。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九、结算及付款方式

按实结算，中标单位每次服务后提供服务清单及税务正规机打发票，经采购人确认，以转帐形式支付当次服务费用。
十、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项目招标工作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小组监督下公开进行；
2.没有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
3.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1：小型车社会服务报价表
附件2：承诺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19年8月20日

附件1：

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
	行程
	车型
	最高控制价格

	旗山校区——长乐国际机场
	B级车
	400

	
	7座商务车
	600

	
	15座旅行车
	900

	旗山校区——福州站
	B级车
	18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450

	旗山校区——福州南站
	B级车
	260

	
	7座商务车
	350

	
	15座旅行车
	550

	旗山校区——市区（三环内）
	B级车
	20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450

	长乐国际机场——市区（三环内）
	B级车
	350

	
	7座商务车
	550

	
	15座旅行车
	800

	福州站——市区（三环内）
	B级车
	150

	
	7座商务车
	250

	
	15座旅行车
	400

	福州南站——市区（三环内）
	B级车
	200

	
	7座商务车
	300

	
	15座旅行车
	500


本项目报价人采取统一一个下浮率（%）方式进行报价，投标人根据“公务用车社会服务报价表”进行下浮率（%）报价。
报价为最高控制价格下浮            % 。
附件2：
承诺函
致福建中医药大学：
本单位（单位名称）                        为确保采购方公务用车项目需求，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保证按投标报价清单目录中车型、配置、座位数中标的价格进行服务。
二、保证向采购方提供的车辆是投标车辆，不是外借（租）车辆；保证车辆卫生、整洁，车内设施完好并正常使用，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安全可靠。 

三、配备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持有相应车型准驾驾照，从事安全驾驶5年以上、55周岁以下驾驶员。

四、保证本单位严格按照采购方租赁计划要求提供服务，协助采购方提前24小时做好车辆调度工作。

五、若因本单位责任造成出车不及时，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工作，本单位愿意无条件解除本项目供应资格，并愿意承担采购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供应商：（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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